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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一年第20号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经商海关总署同

意，现公布《货物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办法》，自2002年1月1

日起施行。 部长 石广生 二OO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货物自动

进口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对货物进口实行有效监测，规

范货物自动进口许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

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根据监测货物进口情况的

需要，对部分货物实行自动进口许可管理。 第三条 实行自动

进口许可管理的货物目录，包括具体货物名称、税则号，由

外经贸部会商有关部门确定，并至少在实施前21天公布。现

行的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附后（见附件一）。 第四条 

在实行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的原因发生变化后，外经贸部

将取消该货物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并予以公布。 第五条 自动

进口许可证由外经贸部授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和国家有关部门（

以下统称"发证机构"）签发。具体发证机构名单附后（见附

件二）。 《自动进口许可证》（样表见附件三）和"自动进口

许可证专用章"（样章见附件四）由外经贸部负责统一监制并

发放至用章单位。各用章单位必须指定专人保管，专管专用

。 第六条 进口属于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货物，进口经营者应

当在向海关申报前，向外经贸部授权的自动进口许可证发证



机构提交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 海关凭加盖"自动进口许可证

专用章"的《自动进口许可证》办理报关手续。银行凭《自动

进口许可证》办理售汇和付汇手续。 第七条 进口经营者申请

自动进口许可证，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自动进口许可证

申请表（式样见附件五）； （二）货物进口合同； （三）行

政主管机关核准经营范围的法定文件复印件； （四）属于委

托代理进口的，需提交委托人与进口经营者签订的代理进口

合同； （五）对进口货物用途或最终用户有特定规定的，应

提交进口货物用途或最终用户符合国家规定的证明材料； （

六）外经贸部规定的其他需提交的材料。 第八条 凡内容正确

且形式完备的许可申请，发证机构收到后应在管理可行的限

度内立即核准，签发自动进口许可证。特殊情况下，最多不

超过十个工作日。发证机构应按规定将有关电子数据及时传

送外经贸部。 第九条 任何进口经营者，只要符合国家关于从

事自动许可货物进口经营法律法规的要求，均有资格申请和

获得《自动进口许可证》。 属于国家指定经营管理的货物，

只有指定经营企业有资格申请和获得自动进口许可证；非指

定经营企业如需进口属于指定经营的货物，应委托指定经营

企业代理进口，并由指定经营企业申请自动进口许可证。对

以指定经营管理中有关例外规定的方式进口指定经营管理货

物的，进口经营者可直接申请自动进口许可证。 属于国营贸

易管理的货物，国营贸易企业和非国营贸易企业申领自动进

口许可证应符合国家有关国营贸易的管理规定。 依据法律法

规和国家产业政策，对进口货物用途或用户有特定规定的，

申请自动进口许可证应符合有关的规定。 第十条 以下贸易方

式进口，免领自动进口许可证： （一） 加工贸易方式。 （二



） 货样、广告品进口。 （三）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免领自动进

口许可证的其他贸易方式。 第十一条 进口经营者已申领的自

动进口许可证，如未使用，应交回原发证机构，并说明原因

；如有遗失，应立即向原发证机构报告，经核实无不良后果

，予以重新补发。 第十二条 对国家采取临时禁止进口或者进

口数量限制措施的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自临时措施生效

之日起，停止签发自动进口许可证。 第十三条 《自动进口许

可证》实行"一批一证"制，即同一份自动进口许可证不得分

批次累计报关使用。 自动进口许可证有效期为六个月。自动

进口许可证需要延期或变更，一律重新办理，旧证同时撤销

。 第十四条 未按本办法规定申领自动进口许可证，擅自进口

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的，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伪

造、变造、买卖自动进口许可证或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取

自动进口许可证的，依法收缴其自动进口许可证，外经贸部

并可以暂停直至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触犯刑法的，移

交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 海关为查处违法案件之需要，

可以依法对自动进口许可证件予以扣留。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

企业货物自动进口许可管理按照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

条 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的管理实施细则由外经贸部依据本

办法制定并公布。 第十七条 原油、钢材、农药、腈纶、涤纶

、聚酯切片、化肥（尿素、磷酸二铵、复合肥除外的税号）

等7种工业品继续由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联合共管。其中，

外商投资企业继续按现行规定到外经贸部门办理外商投资企

业自动进口许可证，海关凭加盖外经贸部门外商投资企业自

动进口许可专用章的自动进口许可证验放。 第十八条 进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属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



货物，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

。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以往规定凡与本

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一：自动进口许可管理

货物目录 附件二：自动进口许可证发证机构名单 附件三：自

动进口许可证样表 附件四：自动进口许可证专用章样章 附件

五：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表式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